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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 

 

本公告由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作出。 

 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七月六日的公

告，其中載明了某銀行（「該銀行」）向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的訴訟

的詳情。該訴狀要求重慶恩緯西事業發展有限公司（「恩緯西」）向該銀行償

還因一份所謂融資合同（「所謂合同」）而產生的欠款人民幣35.497百萬元及

另加利息。該訴狀進一步指稱（除其他事項外），八名個人/機構（「八名擔保

人」），包括吳長江先生、雷士中國和其他與（或可能與）吳長江先生有關聯

的個人/機構，作為恩緯西所欠該銀行的上述債務作為擔保人，應向銀行承擔連

帶責任，以及雷士中國據稱與該銀行簽訂了擔保協議。 

 

本公司近日收到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就上述訴狀作出的判決（「判

決」），判令（除其他事項外）八名擔保人，包括雷士中國，須就向該銀行支

付人民幣 35.497 百萬元另加利息及開支與恩緯西承擔連帶責任。 

 

雷士中國已向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就該判決提起上訴，目前上訴結果尚未作

出。 

 

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冬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長 

 

 

 

 

香港，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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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由以下成員構成： 

 

執行董事： 

王冬雷 

王冬明 

肖宇 

 

非執行董事： 

朱海 

李偉 

楊建文 

 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 

李港衛 

王學先 

魏宏雄 


